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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 

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

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召开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及议事制度》等相关规

定，现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一、关于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2015 年度课题相关

合作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与浙江大学等合作单位共同承担的农业部转基因生物新品

种培育重大专项 2015 年度课题“转基因抗虫玉米‘双抗 12-5’产业

化研究”自实施以来进展较为顺利，已完成现阶段相应的指标，顺利

通过了管理部门的中期考核。 

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，公司本次使

用自有资金对合作单位进行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保障该课题研究工作顺

利开展，增强公司玉米育种新技术研究的先发优势，促进玉米种子业

务发展。 

对于本次财务资助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公司将与合作单位在财务资

助协议中明确各自责任与义务，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。 

本次财务资助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2015



年度课题相关合作单位提供 1,040.94 万元的财务资助。 

二、关于对公司重新编报的《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

的独立意见 

由于公司《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所使用的规则错

误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6 月 6 日《关于对安徽荃银高科种

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（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7】第 261

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

第 21 号——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》重新编制了《2016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公司重新编报的《2016 年度内

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并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和完善，对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投

资、信息披露及控股子公司等方面的内部控制严格、充分、有效，保

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，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生产经营

各过程、各环节的控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。 

公司重新编报的《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真实客观

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实

际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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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




